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Z000000000B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

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9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

957、54208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

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

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

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

告AB000-Z000000000B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一部上訴，

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沒收部分均不爭

執(本院卷第112、221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

審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也願意承擔罪責，顯已知

悔悟。被告智識能力與常人有異，且父母都有嚴重精神障礙

　　，本案犯罪行為係因對性之偏差好奇心所致，非以滿足性慾

為目的，其情節是否確實毫無憫恕之處、無從依刑法第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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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量減輕其刑，容有疑義。並請審酌被告照顧沒有血緣關係

之4名小孩(AB000-Z000000000即被害人甲○、AB000-Z00000

0000A即被害人乙○、AB000-Z000000000D、AB000-Z0000000

00E)長達7年，已盡己所能付出，懇請從輕量刑，給予被告

孝順父母的機會。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

　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

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罪、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

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均係以被害人之年齡所定之

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⒉原審依辯護人聲請而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被告於

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其鑑定意見略為：「

　①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準則，被告未

符合任一精神科的重大診斷。

　②被告雖稱自己有智能不足，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以現今

診斷標準，智能不足之診斷並非以智力測驗分數作標準，而

是參考個人在概念領域、社會領域與實務領域三方面是否有

所缺損。被告在智力測驗中，可觀察到企圖弱化表現，導致

智力測驗分數低估的情形，而從會談過程與家人描述得知，

被告可長期獨立自我照顧、提供其女友與女友子女照顧、處

理家務及日常生活事務、維持人際關係，從上可知，被告於

三項領域皆未達缺損情形，且被告求學階段可透過升學考試

順利錄取高職，故認為被告並不符合智能不足之診斷。

　③據被告所述，被告對於其女友之子女，應類似於父親之角色

　　。平日，被告擔負照顧與管教四名小孩之責任。會談中被告

提及曾因小孩偷竊而對小孩進行以棒子責打、禁足、不給其

吃飯等管教行為，被告甚至能在被社工警告體罰有虐待之虞

時，賦予小孩中的老大管教弟弟之責，並允諾其可以使用棍

子，足見被告相對於四名小孩有較大的管教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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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對於案件本身，被告說辭反覆，在提及兩小孩之性行為案件

時，被告第一時間便堅稱小孩的行為乃自發性非由自己指使

　　，且自己以為兩名小孩只是在玩，不認為有所不妥且不知道

其行為有性含意。但詢問被告是否有性經驗、是否知道性行

為姿勢，是否知道未成年手足間不應有其行為等問題，皆是

承認。對於親吻及添犬隻生殖器一事，被告稱自己只是與小

孩們在玩，設定處罰，但詢問是否具備口交及人獸性交的知

識時，被告先是否認，爾後承認。上述過程中可說明，被告

對於其行為可能違法之事有所認知，卻在犯後試圖撇清其責

任，並為此擬訂說辭。同理，被告稱錄影乃是受小孩請託，

不知違法且在犯時不認為有所不妥，但被告在手機照片被社

工發現後，第一時間即要回手機並刪除影像，足見其清楚這

些影像有違法之虞。以被告與四名小孩相處之權力關係來看

　　，被告所述並非無疑。

　⑤被告在鑑定過程中，有明顯避重就輕、撇清責任之傾向，從

會談中可明顯觀察到被告企圖弱化自己的認知表現來試圖證

明自己無法辨識行為違法。

　⑥綜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於犯行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以上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9日草療精字第11300

09616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可稽(原審卷第387至399頁

　　)。依上開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可知鑑定醫師於鑑定前，業

已詳閱本案之相關資料，對被告犯罪過程充分瞭解，在與被

告進行臨床會談，以瞭解被告個人生活史、疾病史等，再針

對被告身體、精神狀態及心理評估進行檢查，始完成精神狀

態相關因素之分析，該鑑定過程嚴謹且有精神醫學之依據，

應具有高度可信性。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均能理解庭訊

內容並予回答，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非處於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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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或者上開能力已顯著減低之情形，本案自無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之刑，然審酌被告

固坦承犯行，並有調解意願(原審卷第30頁)，但甲○及乙○

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

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可參(原審卷第45頁)，是被告迄未

與甲○及乙○成立調解或取得原諒。復衡諸被告為成年人，

與甲○及乙○間為同居關係，且為其等之照顧者之一，明知

甲○及乙○為兒童，本應關懷、保護兒童，竟為一己私慾，

對甲○及乙○為本案犯行，破壞人倫分際，並嚴重影響甲○

及乙○身心健全發展及性自主決定權，難認本案犯罪有何特

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

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

　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為同居關係，亦負責照顧

甲○及乙○，明知甲○及乙○為未滿12歲之兒童，且甲○領

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身心發展未臻成熟，本應盡力呵護甲

○及乙○成長，竟反為逞一己私慾，罔顧倫理及甲○、乙○

之身體及性自主權，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對甲○及乙○

為上開性交、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行為，毫無尊重他人身體

及性自主權之觀念，嚴重影響甲○及乙○之身心健康及心理

人格之健全發展，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雖表示有調解意願，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

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以及被告犯罪

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

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原審卷第434頁)等一切情

狀，就所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2罪

(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分別量處有期徒刑8年、8年6

月。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

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

執行有期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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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經核原判決關於無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

　　、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及酌減其刑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均符合罪

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所提前雇主張○○(姓名詳卷)寄至看守所給被告之書

信內容(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認為固可作為刑法第57

條第4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之審酌事項之一，然就

上開書信內容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

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

意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並無可採，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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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Z000000000B




選任辯護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9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957、54208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告AB000-Z000000000B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沒收部分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12、221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也願意承擔罪責，顯已知悔悟。被告智識能力與常人有異，且父母都有嚴重精神障礙
　　，本案犯罪行為係因對性之偏差好奇心所致，非以滿足性慾為目的，其情節是否確實毫無憫恕之處、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容有疑義。並請審酌被告照顧沒有血緣關係之4名小孩(AB000-Z000000000即被害人甲○、AB000-Z000000000A即被害人乙○、AB000-Z000000000D、AB000-Z000000000E)長達7年，已盡己所能付出，懇請從輕量刑，給予被告孝順父母的機會。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
　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罪、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均係以被害人之年齡所定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⒉原審依辯護人聲請而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其鑑定意見略為：「
　①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準則，被告未符合任一精神科的重大診斷。
　②被告雖稱自己有智能不足，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以現今診斷標準，智能不足之診斷並非以智力測驗分數作標準，而是參考個人在概念領域、社會領域與實務領域三方面是否有所缺損。被告在智力測驗中，可觀察到企圖弱化表現，導致智力測驗分數低估的情形，而從會談過程與家人描述得知，被告可長期獨立自我照顧、提供其女友與女友子女照顧、處理家務及日常生活事務、維持人際關係，從上可知，被告於三項領域皆未達缺損情形，且被告求學階段可透過升學考試順利錄取高職，故認為被告並不符合智能不足之診斷。
　③據被告所述，被告對於其女友之子女，應類似於父親之角色
　　。平日，被告擔負照顧與管教四名小孩之責任。會談中被告提及曾因小孩偷竊而對小孩進行以棒子責打、禁足、不給其吃飯等管教行為，被告甚至能在被社工警告體罰有虐待之虞時，賦予小孩中的老大管教弟弟之責，並允諾其可以使用棍子，足見被告相對於四名小孩有較大的管教權威。
　④對於案件本身，被告說辭反覆，在提及兩小孩之性行為案件時，被告第一時間便堅稱小孩的行為乃自發性非由自己指使
　　，且自己以為兩名小孩只是在玩，不認為有所不妥且不知道其行為有性含意。但詢問被告是否有性經驗、是否知道性行為姿勢，是否知道未成年手足間不應有其行為等問題，皆是承認。對於親吻及添犬隻生殖器一事，被告稱自己只是與小孩們在玩，設定處罰，但詢問是否具備口交及人獸性交的知識時，被告先是否認，爾後承認。上述過程中可說明，被告對於其行為可能違法之事有所認知，卻在犯後試圖撇清其責任，並為此擬訂說辭。同理，被告稱錄影乃是受小孩請託，不知違法且在犯時不認為有所不妥，但被告在手機照片被社工發現後，第一時間即要回手機並刪除影像，足見其清楚這些影像有違法之虞。以被告與四名小孩相處之權力關係來看
　　，被告所述並非無疑。
　⑤被告在鑑定過程中，有明顯避重就輕、撇清責任之傾向，從會談中可明顯觀察到被告企圖弱化自己的認知表現來試圖證明自己無法辨識行為違法。
　⑥綜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於犯行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以上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9日草療精字第1130009616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可稽(原審卷第387至399頁
　　)。依上開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可知鑑定醫師於鑑定前，業已詳閱本案之相關資料，對被告犯罪過程充分瞭解，在與被告進行臨床會談，以瞭解被告個人生活史、疾病史等，再針對被告身體、精神狀態及心理評估進行檢查，始完成精神狀態相關因素之分析，該鑑定過程嚴謹且有精神醫學之依據，應具有高度可信性。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均能理解庭訊內容並予回答，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非處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者上開能力已顯著減低之情形，本案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之刑，然審酌被告固坦承犯行，並有調解意願(原審卷第30頁)，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可參(原審卷第45頁)，是被告迄未與甲○及乙○成立調解或取得原諒。復衡諸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間為同居關係，且為其等之照顧者之一，明知甲○及乙○為兒童，本應關懷、保護兒童，竟為一己私慾，對甲○及乙○為本案犯行，破壞人倫分際，並嚴重影響甲○及乙○身心健全發展及性自主決定權，難認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
　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為同居關係，亦負責照顧甲○及乙○，明知甲○及乙○為未滿12歲之兒童，且甲○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身心發展未臻成熟，本應盡力呵護甲○及乙○成長，竟反為逞一己私慾，罔顧倫理及甲○、乙○之身體及性自主權，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對甲○及乙○為上開性交、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行為，毫無尊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觀念，嚴重影響甲○及乙○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以及被告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原審卷第434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2罪(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分別量處有期徒刑8年、8年6月。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
　㈡經核原判決關於無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
　　、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及酌減其刑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均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前雇主張○○(姓名詳卷)寄至看守所給被告之書信內容(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認為固可作為刑法第57條第4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之審酌事項之一，然就上開書信內容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無可採，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Z000000000B


選任辯護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
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9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
957、54208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
    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
    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
    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
    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
    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
    告AB000-Z000000000B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一部上訴，
    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沒收部分均不爭
    執(本院卷第112、221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
    審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也願意承擔罪責，顯已知
    悔悟。被告智識能力與常人有異，且父母都有嚴重精神障礙
　　，本案犯罪行為係因對性之偏差好奇心所致，非以滿足性慾
    為目的，其情節是否確實毫無憫恕之處、無從依刑法第59條
    酌量減輕其刑，容有疑義。並請審酌被告照顧沒有血緣關係
    之4名小孩(AB000-Z000000000即被害人甲○、AB000-Z000000
    000A即被害人乙○、AB000-Z000000000D、AB000-Z000000000
    E)長達7年，已盡己所能付出，懇請從輕量刑，給予被告孝
    順父母的機會。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
　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罪、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
    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均係以被害人之年齡所定之特
    別處罰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⒉原審依辯護人聲請而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被告於
    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其鑑定意見略為：「
　①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準則，被告未
    符合任一精神科的重大診斷。
　②被告雖稱自己有智能不足，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以現今
    診斷標準，智能不足之診斷並非以智力測驗分數作標準，而
    是參考個人在概念領域、社會領域與實務領域三方面是否有
    所缺損。被告在智力測驗中，可觀察到企圖弱化表現，導致
    智力測驗分數低估的情形，而從會談過程與家人描述得知，
    被告可長期獨立自我照顧、提供其女友與女友子女照顧、處
    理家務及日常生活事務、維持人際關係，從上可知，被告於
    三項領域皆未達缺損情形，且被告求學階段可透過升學考試
    順利錄取高職，故認為被告並不符合智能不足之診斷。
　③據被告所述，被告對於其女友之子女，應類似於父親之角色
　　。平日，被告擔負照顧與管教四名小孩之責任。會談中被告
    提及曾因小孩偷竊而對小孩進行以棒子責打、禁足、不給其
    吃飯等管教行為，被告甚至能在被社工警告體罰有虐待之虞
    時，賦予小孩中的老大管教弟弟之責，並允諾其可以使用棍
    子，足見被告相對於四名小孩有較大的管教權威。
　④對於案件本身，被告說辭反覆，在提及兩小孩之性行為案件
    時，被告第一時間便堅稱小孩的行為乃自發性非由自己指使
　　，且自己以為兩名小孩只是在玩，不認為有所不妥且不知道
    其行為有性含意。但詢問被告是否有性經驗、是否知道性行
    為姿勢，是否知道未成年手足間不應有其行為等問題，皆是
    承認。對於親吻及添犬隻生殖器一事，被告稱自己只是與小
    孩們在玩，設定處罰，但詢問是否具備口交及人獸性交的知
    識時，被告先是否認，爾後承認。上述過程中可說明，被告
    對於其行為可能違法之事有所認知，卻在犯後試圖撇清其責
    任，並為此擬訂說辭。同理，被告稱錄影乃是受小孩請託，
    不知違法且在犯時不認為有所不妥，但被告在手機照片被社
    工發現後，第一時間即要回手機並刪除影像，足見其清楚這
    些影像有違法之虞。以被告與四名小孩相處之權力關係來看
　　，被告所述並非無疑。
　⑤被告在鑑定過程中，有明顯避重就輕、撇清責任之傾向，從
    會談中可明顯觀察到被告企圖弱化自己的認知表現來試圖證
    明自己無法辨識行為違法。
　⑥綜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於犯行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以上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9日草療精字第11300
    09616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可稽(原審卷第387至399頁
　　)。依上開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可知鑑定醫師於鑑定前，業
    已詳閱本案之相關資料，對被告犯罪過程充分瞭解，在與被
    告進行臨床會談，以瞭解被告個人生活史、疾病史等，再針
    對被告身體、精神狀態及心理評估進行檢查，始完成精神狀
    態相關因素之分析，該鑑定過程嚴謹且有精神醫學之依據，
    應具有高度可信性。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均能理解庭訊
    內容並予回答，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非處於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或者上開能力已顯著減低之情形，本案自無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之刑，然審酌被告
    固坦承犯行，並有調解意願(原審卷第30頁)，但甲○及乙○之
    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
    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可參(原審卷第45頁)，是被告迄未與甲
    ○及乙○成立調解或取得原諒。復衡諸被告為成年人，與甲○
    及乙○間為同居關係，且為其等之照顧者之一，明知甲○及乙
    ○為兒童，本應關懷、保護兒童，竟為一己私慾，對甲○及乙
    ○為本案犯行，破壞人倫分際，並嚴重影響甲○及乙○身心健
    全發展及性自主決定權，難認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形，自
    無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
　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為同居關係，亦負責照顧甲○
    及乙○，明知甲○及乙○為未滿12歲之兒童，且甲○領有中度智
    能障礙證明，身心發展未臻成熟，本應盡力呵護甲○及乙○成
    長，竟反為逞一己私慾，罔顧倫理及甲○、乙○之身體及性自
    主權，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對甲○及乙○為上開性交、使
    兒童被拍攝性影像行為，毫無尊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觀
    念，嚴重影響甲○及乙○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
    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
    ，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
    示無調解意願，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以及被告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
    情節，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
    及生活狀況(原審卷第434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以違反本
    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2罪(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
    ㈠及㈡)分別量處有期徒刑8年、8年6月。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
    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
    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
　㈡經核原判決關於無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
　　、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及酌減其刑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
    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均符合罪
    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於本院
    審理中所提前雇主張○○(姓名詳卷)寄至看守所給被告之書信
    內容(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認為固可作為刑法第57條
    第4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之審酌事項之一，然就上
    開書信內容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本
    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意
    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
    無可採，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B000-Z000000000B


選任辯護人  陳虹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9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957、54208號)，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載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案係由被告AB000-Z000000000B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表明僅針對原判決之量刑一部上訴，而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沒收部分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12、221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於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也願意承擔罪責，顯已知悔悟。被告智識能力與常人有異，且父母都有嚴重精神障礙
　　，本案犯罪行為係因對性之偏差好奇心所致，非以滿足性慾為目的，其情節是否確實毫無憫恕之處、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容有疑義。並請審酌被告照顧沒有血緣關係之4名小孩(AB000-Z000000000即被害人甲○、AB000-Z000000000A即被害人乙○、AB000-Z000000000D、AB000-Z000000000E)長達7年，已盡己所能付出，懇請從輕量刑，給予被告孝順父母的機會。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科刑理由係以：
　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罪、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均係以被害人之年齡所定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⒉原審依辯護人聲請而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其鑑定意見略為：「
　①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準則，被告未符合任一精神科的重大診斷。
　②被告雖稱自己有智能不足，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以現今診斷標準，智能不足之診斷並非以智力測驗分數作標準，而是參考個人在概念領域、社會領域與實務領域三方面是否有所缺損。被告在智力測驗中，可觀察到企圖弱化表現，導致智力測驗分數低估的情形，而從會談過程與家人描述得知，被告可長期獨立自我照顧、提供其女友與女友子女照顧、處理家務及日常生活事務、維持人際關係，從上可知，被告於三項領域皆未達缺損情形，且被告求學階段可透過升學考試順利錄取高職，故認為被告並不符合智能不足之診斷。
　③據被告所述，被告對於其女友之子女，應類似於父親之角色
　　。平日，被告擔負照顧與管教四名小孩之責任。會談中被告提及曾因小孩偷竊而對小孩進行以棒子責打、禁足、不給其吃飯等管教行為，被告甚至能在被社工警告體罰有虐待之虞時，賦予小孩中的老大管教弟弟之責，並允諾其可以使用棍子，足見被告相對於四名小孩有較大的管教權威。
　④對於案件本身，被告說辭反覆，在提及兩小孩之性行為案件時，被告第一時間便堅稱小孩的行為乃自發性非由自己指使
　　，且自己以為兩名小孩只是在玩，不認為有所不妥且不知道其行為有性含意。但詢問被告是否有性經驗、是否知道性行為姿勢，是否知道未成年手足間不應有其行為等問題，皆是承認。對於親吻及添犬隻生殖器一事，被告稱自己只是與小孩們在玩，設定處罰，但詢問是否具備口交及人獸性交的知識時，被告先是否認，爾後承認。上述過程中可說明，被告對於其行為可能違法之事有所認知，卻在犯後試圖撇清其責任，並為此擬訂說辭。同理，被告稱錄影乃是受小孩請託，不知違法且在犯時不認為有所不妥，但被告在手機照片被社工發現後，第一時間即要回手機並刪除影像，足見其清楚這些影像有違法之虞。以被告與四名小孩相處之權力關係來看
　　，被告所述並非無疑。
　⑤被告在鑑定過程中，有明顯避重就輕、撇清責任之傾向，從會談中可明顯觀察到被告企圖弱化自己的認知表現來試圖證明自己無法辨識行為違法。
　⑥綜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於犯行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形。」
　　以上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8月9日草療精字第1130009616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可稽(原審卷第387至399頁
　　)。依上開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可知鑑定醫師於鑑定前，業已詳閱本案之相關資料，對被告犯罪過程充分瞭解，在與被告進行臨床會談，以瞭解被告個人生活史、疾病史等，再針對被告身體、精神狀態及心理評估進行檢查，始完成精神狀態相關因素之分析，該鑑定過程嚴謹且有精神醫學之依據，應具有高度可信性。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均能理解庭訊內容並予回答，益徵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並非處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者上開能力已顯著減低之情形，本案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之刑，然審酌被告固坦承犯行，並有調解意願(原審卷第30頁)，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有原審法院電話紀錄可參(原審卷第45頁)，是被告迄未與甲○及乙○成立調解或取得原諒。復衡諸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間為同居關係，且為其等之照顧者之一，明知甲○及乙○為兒童，本應關懷、保護兒童，竟為一己私慾，對甲○及乙○為本案犯行，破壞人倫分際，並嚴重影響甲○及乙○身心健全發展及性自主決定權，難認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
　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與甲○及乙○為同居關係，亦負責照顧甲○及乙○，明知甲○及乙○為未滿12歲之兒童，且甲○領有中度智能障礙證明，身心發展未臻成熟，本應盡力呵護甲○及乙○成長，竟反為逞一己私慾，罔顧倫理及甲○、乙○之身體及性自主權，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對甲○及乙○為上開性交、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行為，毫無尊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觀念，嚴重影響甲○及乙○之身心健康及心理人格之健全發展，所為實該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表示有調解意願，但甲○及乙○之法定代理人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透過社工表示無調解意願，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以及被告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情節，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原審卷第434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被拍攝性影像2罪(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及㈡)分別量處有期徒刑8年、8年6月。並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益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
　㈡經核原判決關於無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不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
　　、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及酌減其刑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或失當，且原判決科刑時審酌之上述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2罪刑度及所定應執行刑均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前雇主張○○(姓名詳卷)寄至看守所給被告之書信內容(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認為固可作為刑法第57條第4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之審酌事項之一，然就上開書信內容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審酌結果，仍不足以影響本案允宜對被告量處如原判決所示刑度之認定。被告任憑己意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無可採，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